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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知发〔2010〕12号
关于组织项目参加第十九届
全国发明展览会的通知
各区、县（市）知识产权局，各有关单位：

第十九届全国发明展览会将于2010年9月8日至11日在陕西省西安市曲江国际展览中心举行。为认真组织有关项目参展和交流，根据中国发明协会、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举办第十九届全国发明展览会的通知》精神，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参展项目 

参展项目范围既包括机电一体化、电子信息与网络、新能源、生物（医药）、光电子、农业、矿冶及新材料、化工、机械制造、建材、造纸等产业技术领域的新技术及专利项目，又包括市场前景好、贴近日常生活的先进适用技术和产品。 

    二、要求

（一）参展项目原则上从近年完成、或已申请、取得专利权（包括三种专利）的发明成果和产品中推选，重点展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 
    （二）涉及药品、保健品、食品、化妆品类的项目，应符合国家有关部门、行业的相关规定，并提供有关审批件和生产许可证等资料（复印件）。 
    （三）项目第一完成人是女性的，申报项目时同时提供第一发明人专利证书复印件及相关证明材料。 

（四）青少年参展项目原则上从参加全国或省市青少年创新大赛获奖项目中推荐（技术发明类）。 
    （五）各单位要对推荐的参展项目进行严格审查和把关，确保参展项目质量。凡有知识产权纠纷而行政执法部门、司法部门尚未做出结论的项目不得推荐参展。 

（六）参展费用：展位费及展板制作费由市知识产权局承担；每位参会人员会务费600元及差旅、食宿费自理；中小学生可免交会务费。
（七）各区、县（市）知识产权局推荐2个项目（包括中小学），市优势培育企业推荐1个项目，并填写第十九届全国发明展览会“项目情况表”、“青少年参展项目情况表”、“妇女参展项目情况表”（从中国发明网www.cainet.org.cn下载表格），打印纸件一式三份，加盖公章，于2010年7月8日前报送市知识产权局，同时报送电子文档（电子邮箱：835515683@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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